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系學會章程 
101 年 10 月 1 日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系學會期初系員大會修正 

104 年 10 月 12 日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系學會期初系員大會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系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宗旨：本系系學會受全體同學之付託，秉持宏揚法律精粹之理念，本

於育成民主法治素養，厚植法律知識，貫穿理論與實務之分野，保障本系

學生之權益，進而制定本章程。 
    第三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會址設於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國立中興大學法政學

院法律學系。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凡本系大學部在學學生均具備會員資格。 
    第五條  凡本會會員者具有下列權利： 
            一、參與系學會選舉及擔任公職之權利 
            二、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及享有本會所提供之服務與資源。 
            三、知曉本會運作概況。 
    第六條  會員有遵守繳交、遵守本會章程及各項決議之義務。 
    第七條  會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系系學會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得喪失其 

會員資格： 
            一、違反章程。                                                                                 
            二、破壞侵害本會全體會員之權益與名譽。                                                                                 
   第八條  會員得以不具本系學生資格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九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第十條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一、訂定與改變章程，亦可以多數決通過將其權責交付章程委員會運作

之。 
            二、選舉與罷免幹部。 
            三、懲戒及開除違反第七條規定之會員。 
  第十一條  本會社總幹事一人，副總幹事一人對外代表本會，本會另設執行秘書一 

人，綜理本會各項公文書籍、會議記錄之彙整。由全體會員選舉之。                                                                                 
第十二條  本會為推行會務需要，設置下列各部門： 

            一、資訊部：綜理本會各項電子資料彙整、系網頁製作及資產之管理。 
            二、學術部：綜理本會各級文教及學術相關靜態活動，整合學術資訊與系

刊出版。 



            三、財務部：綜理本會各項財務收支。 
            四、美宣部：綜理本會各項活動之宣傳及設計各類文宣 
            五、公關部：綜理本會對外公眾關係及事務之拓展。 
            六、活動部：綜理本會各項動態活動之企劃與推展。 
            七、體育部：綜理本會各項體育相關事宜。以上各設部長一人，任期一年，

由會員大會選舉之。 
            八、監察委員會：為本會最高立法、監督機關，監督本學會之各項事務。

監察委員人數為大四到大二各為三人，大一為二人，由各年級班級會

議選舉之。 
第十二條之一  為使得對法律此領域有興趣的高中生能提早體驗法律相關課程，透過營 

隊的課程及活動，能激發其對法律更深一層的認識及興趣，故特選召集 
人一位舉辦營隊。 

              召集人必須具本會會員資格。 

召集人之職權如下： 

一、對外代表營隊，對內總理營隊，協調事務運作 

二、召開及主持幹部會議 

三、遵循本章程以及會議決議，並積極推動營隊事務 
第十二條之二  原法律系之法律服務社併入本會，為本會之一獨立部門。 
              法律服務社設社長及副社長各一名，社長必須具本會大三以上會員資 

格，但無社長時，學術部部長暫代之。 

社長之職權如下： 

一、對內分配案件、督促進度，對外向當事人連絡。 

二、原法服社相關業務，由系總幹會同社長討論處理之。 

副社長之職權如下： 

              一、統整保管已回覆案件，作為系員課餘學習之用。 

二、課餘學習方式，與社長討論設計之，惟相關個資應行屏蔽。  

社長及副社長任期為一年，社長由前任社長指派，副社長由新任社長指 

派，但遇特殊情形，可由社員大會推選。 

解題員： 

              一、於新學年度調查之，分擔解題。宜以大二以上系員為優先。 

              二、若無自願人選，應由學術部大二以上部員擔任。 

第十二條之三  法律諮詢以信件諮詢為原則，當面諮詢為例外。社長若另有諮詢方法設    

              計，可任意定之，但有關當面諮詢之規定，不得低於本條條件規定。 

              信件諮詢： 

一、解題人解完須交由社長請指導老師批閱定稿，由社長統一回覆。

定稿內容應令該解題人知悉。 

二、解題時間以兩星期為限，即應交給社長。 

三、若案件緊急，可經由社長暫代批閱之權，以資權宜。惟需於回覆

時另外註明。 

              當面諮詢： 



一、若有必要，可採當面諮詢，惟社長應隨同出席，且總出席人數不

得少於兩人。若社長不克出席，應請託任一大三以上會員代替出

席。 

二、當面諮詢採預約制，並應訂明諮詢時間及單案件諮詢時數。若有

必要，可於預約時審核是否接受其預約。 

三、此項諮詢方式，於社長非大三會員以上時，暫停適用，但有研究

生陪同，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之四  法律服務社之獨立創社，準用第二十四條之規定，並向課指組申請經相 

              關程通過創社，始得回復之。 

    第十三條  總幹事、副總幹事需具本會會員資格。                                                                                 
    第十四條  總幹事之職權如下： 
              一、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綜理本會，協調事務運作。 
              二、召開及主持幹部會議及會員大會。 
              三、遵循本章程級會議決議，並積極推動會務。 
              副總幹事執掌如下： 
              一、輔弼總幹事處理會務。 
              二、總幹事不克行使職務時，由副總幹事代理之。 
    第十五條  總幹事、副總幹事任期一學年。 
    第十六條  總幹事、副總幹事之罷免須經由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並由會員

大會三分之二以上會員出席，出席者四分之三以上通過。 
    第十七條  本會應聘請教師若干人擔任指導與顧問，系主任為當然指導。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八條  會員大會於每學期開始和結束各舉行一次，期初會員大會為預算報告審

查之會議、期末會員大會為幹部改選及結算報告之會議。 
    第十九條  變更本會重大事項變更者得由總幹事召開臨時會，且開會通知應於三日

前寄發全體會員，並說明開會目的。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 
          二、學校補助。 
          三、外來贊助經費。 
          四、會員及會友捐贈。 
          五、法律營活動盈餘分配款。 
第二十條之一  法律營活動盈餘分配款依照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系學會暨法律服務 
              社辦理法律營活動經費處理辦法。 
              其活動盈餘分配額比率為活動部：百分之四十；體育部百分之四十；學 
              術部百分之二十。 
  第二十一條  本會會費數額應依法徵收。 



              轉學生及轉系生系費收費標準比例如下： 
              一、轉入大二:該年系費的百分之七十五。 
              二、轉入大三:該年系費的百分之五十。 
              三、轉入大四:該年系費的百分之二十五。 
              低收入戶者於繳交系費若遇困難可向財務部申報，財務部依其情況予以 
              分期繳交或全額抵免。  
              凡系學會會員於學期中遇轉學、轉系、提早畢業、退學者，於繳交相關 
              證明文件至系學會財務部，經審核資料無誤後，即可提請退還系會費。 
              退款之金額依其所辦理轉學、轉系、退學之下一學期為基準，照其剩餘 
              之學期數申請退費，一學期退費數額以該年系費的八分之一為計算基 
              準。  
  第二十二條  如有拒繳會費者，報請系主任議處。 
  第二十三條  系學會如逢經費短絀時，得召開系員大會，會議應經全體會員出席，未 
              出席者視同放棄，並須經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向會員增收 
              會費。 
 
第六章  章程之修改與實行 
  第二十四條  章程之修改，由監察委員二分之一或會員三分之一提議，會員大會出席

人數達一、二、三年級人數總和的二分之一以上，以及出席人數二分

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修改之。  
  第二十五條   凡本章程未規定之規則，依據內政部會議規範行之。 
 
 第七章  社團解散及社團解散之社產處理 
  第二十六條   由監察委員提出，總幹事召開臨時會，說明解散之理由，經由出席                                                                                 
               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解散之。 
  第二十七條   會產由總務部統計拍賣納入總會費，總會費平均退還予平時定期繳 
  第二十八條   會產由總務部統計拍賣納入總會費，總會費平均退還予平時定期繳                                                                                 
                納會費之會員。 
   第二十九條  由總幹事清算之後對外公布，並提請學生事務處。 
 
第八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規則提請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行，修改時亦同。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第十二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一經同條第四項方式通過時即時生效。 
 
第九章  設備 
   第三十二條  本章所訂之設備，為除系學會存款以外之系學會所有的器材設施。  
   第三十三條  器材設施由資訊部登記列管，管理辦法依資訊部公告為準。                       
               系隊財產為各系隊獨立管理。 
   第三十四條  設備於正常使用之耗損，由資訊部維護，其費用由正常程序申請支出。 
   第三十五條  各部如需購買設備，由各部編列預算並於系員大會提出，經與會人數 



               半數以上同意方予以購買  
   第三十六條  系產因使用不當造成損壞或遺失，由該登記者賠償。 

  第三十七條  系隊所需器材，需於系員大會前申報予體育部長，並經系員大會審核 
              通過後方撥予經費購買 


